




江门市文丰石业有限公司持有的江门市新会区沙堆镇桔树咀矿区

固定资产、林木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贵州和禧资产评估事务有限公司 3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固定资产 1 1,981.12

林木资产 2 159.14

其他非流动资产 3 62.36

资产合计 4 2,202.62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为资产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估结

论的使用有效期原则上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如果资产状况、市场状况与评估基准

日相关状况相比发生重大变化，委托人应委托评估机构执行评估更新业务或重新评估。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所能

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提请报告使用人予以关注：

1．本评估报告的结论含增值税。

2．本次对林木资产的估值结论仅包含林木价值，对林木所占用的土地价值，并

不在林木评估价值内涵中。根据评估机构与委托人签订的《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沙堆

镇桔树嘴矿区涉矿相关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价值评估合同补充协议》，本次林木资产

的评估方法按照《关于印发新会区征地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指导标准（2020年修订）的

通知》（新府办〔2020〕6号）的相关规定进行评估，该文件截止评估报告日已失效，

由于目前新会区暂无更新的补偿标准，此次评估仍以该文件规定作为评估取价依据。

本次评估仅对林木价值发表意见，并未对林木权属，林木是否能纳入补偿范围，接受

补偿对象是谁发表意见，该事项由相关主管部门依据相关法规进行判定。

3．本次纳入评估的机器设备，部分系2015年从江门市兆伦石业有限公司购入的

旧设备，经企业确认该部分设备为江门市兆伦石业有限公司2010年12月及2014年9月

购置；另外江门市文丰石业有限公司于2021年5月停产至今，全部生产设备均闲置，

评估人员无法判断其使用状态。对以上情况，江门市文丰石业有限公司声明本次所申

报的设备产权归属公司所有无异议，设备购置日期申报无误并且均可正常使用，如因

设备产权引起的纠纷或设备无法使用，产权持有人承诺承担全部责任。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和正确理解评估

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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